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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7-110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宜春市明月山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康旅板块发展规划，经友好协商，近日，公司控股子公

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乙方”或“康旅投资 ”）与

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宜

春市明月山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双方

就甲方目前提供的两个项目地块（但不限于该两个项目地块）开发合

作达成一致意见，通过战略合作，共同把明月山打造成世界级养生、

旅游目的地。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温汤镇温汤集镇温泉大道 5 号。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康旅投资与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同时上述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的审批情况： 

上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具体内容尚待逐步落实。公司将根据

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项目地块位置： 

合作项目包含两个项目地块，均位于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其中

项目地块一占地 1,700 亩，位于东经 114.26783°北纬 27.6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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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温汤村张坊组，社埠村神山组、上屋组、社前组、下青组等五组；

项目地块二占地 3,000 亩，位于东经 114.24195°北纬 27.66313°，

涉及彭坊村潮溪组、刘坊村夏家坊、徐家沅等三个村。 

（二）项目建设用地： 

项目规划用地分两地块，面积分别约 1,700 亩和 3,000亩（最终

面积以乙方获得的项目地块使用权范围以国土部门确认的用地红线

为准）。但双方合作不仅限于两地块土地，具体范围由甲乙双方协议

确定。 

（三）项目运作模式： 

1.为保证项目快速启动和落地实施，甲乙双方应商定派出相关工

作人员，组建项目工作小组。协议签署后在七天内双方成立项目小组，

小组主要工作任务是出具项目地块整体规划方案，由甲方指定一名副

主任以上级别人员为组长。 

2.本项目建设以项目内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性开发为基础，围绕

宜春城市总体规划战略、旅游总体规划发展需求和目标，同时借助区

域自然资源发展潜力和区域优势条件，因地制宜，同时依托明月山特

色生态旅游资源和国内罕见的地下富硒温泉精心打造一流世界温泉

名镇。双方共同研究制定项目开发计划，必要时聘请有关规划、建筑、

设计、园林、营销等专家参与相关工作，以最大限度提升该项目开发

价值。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为甲方在合作区域范围内开发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 

2.在甲乙双方洽谈期间，甲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类似协议。 

3.签订本协议后，甲乙双方共同协作，乙方在三个月内拿出该项

目用地规划设计方案，报明月山规委会通过后签订正式协议。正式协

议条款另行协商。 

4.本协议终止后，前期工作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费等，由乙

方自行负责。 

三、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明月山旅游区位于宜春市中心城西南 15公里处，旅游区面积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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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景区由 12 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小山峰组成，主峰太平山

海拔 1,735.6 米。明月山景区融山、石、林、泉、瀑、湖、竹海为一

体，集雄、奇、幽、险、秀于一身，拥有五顶国字号桂冠：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国家 AAAAA 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

然遗产，也是全国自驾游示范基地、中国最具影响力森林公园、中国

首批自驾车旅游统计信息数据采集点，是一个“以月亮情吸引人，用

生态美景留住人”的集生态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宗教旅游为

一体的山岳型风景名胜区。 

根据《规划》，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大致分为养生度假区、文

化体验区、城镇生活区、总部经济区、动感游乐区、温泉休闲区六大

功能区。通过上述协议的签署，公司将与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合作，依托明月山风景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将明月山打造成

世界级养生、旅游目的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温泉旅游名镇和

世界温泉健康名镇。本次合作将使得公司深耕“长江经济带”的战略

将更趋深入，同时在“长江经济带”区域的市场地位也进一步加强，

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也将

给合作双方带来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尚在逐步落实

中，开发过程及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的落实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宜春市明月山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